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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市人行道及騎樓各類樣態之道路障礙，
為本局清除道路障礙工作重點，針對「臺
中市無障礙人行空間推動小組」，將研商
無障礙人行空間推動短（2年）、中（4年
）、長（8年）計畫路段，有關建設局、
都市發展局本（104）年預定推動之優先
路段，本局將自104年6月份起，以結合「
清除道路障礙工作」優先配合執行，對於
本市人行道及騎樓占用情形，全面加強執
法取締，藉管理整頓以確保行人路權及安
全。



清除人行道占用（雜物）

（北區進化路445號）

改善後改善前



清除人行道占用（車阻鐵牌)

改善後改善前

（北區英才路165號）



清除人行道占用
（滾輪式廣告招牌)

（北區梅亭街239號)

（改善後)（改善前）



清除人行道占用
（滾輪式廣告招牌)

改善後改善前

（南區復興路一段297號）



道路路霸(花盆占車道）

（北區北平路1段51號)

改善前 改善後



利用道路為工作場所
(機車店占用騎樓、人行道)

改善後

（后里區三豐路116號）

改善前



利用道路為工作場所
（店家桌、椅占用）

（后里區三豐路299號）
改善前 改善後



騎樓商家桌椅占用

（北區英才路62號）

改善前 改善後



執行現況

一、依據及編組單位：

依據臺中市政府100年2月23日府授
警交字第1000009269號函，訂頒實
施之「清除道路障礙工作計畫」，
結合建設局所推動「無障礙人行空
間」優先辦理路段，配合市府各相
關單位（交通局、建設局、經濟發
展局、都市發展局、環境保護局及
各區公所等）共同編組執行。



執行現況

二、權責分工:
• (一)警察局

1、各分局─負責帶班執行道路障礙取締及取締前、後拍照、列冊。

2、交通警察大隊─規劃、督導本案執行。

3、行政科─依權責辦理未經許可在道路違規攤販。

• (二)環境保護局（清潔隊）─負責清除搬運及載送道路障礙物。

• (三)都市發展局─負責道路範圍內違章建築及騎樓內固著於地面之道路障礙
（1.2公尺以上）拆除。

• (四)交通局─負責違規停車車輛拖吊及勘查決定公用停車位劃設、塗除、並
負責後續列管維護事宜。

• （五）建設局─負責道路範圍內擅自設置外凸式斜坡道、騎樓地面擅自加高
者及騎樓內固著於地面之道路障礙（1.2公尺以下）之認定與拆除。

• (六)經濟發展局─負責攤販之規劃輔導及管理。

• (七)民政局及各區公所─共同執行勸導及複查工作，並協調通報巷道內道路
障礙占用停車位事項。



執行現況
三、編組單位及出勤人數



執行現況



道路亂象（各類活動式路霸）



騎樓亂象(活動式路障)

（北屯區崇德路2段)



執行現況

四、本市人行道及騎樓各式障礙物占用，其中

屬違規置放可立即移除之活動式障礙物，本

局均主動利用各項勤務時機，派員清理排除

，並結合府頒「清除道路障礙工作」聯合市

府各權責單位共同執行，依「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82條規定，情節輕微者先

予勸導，經民眾一再檢舉、或違規情節重大

，始製單舉發，以兼顧執法及地方民情。



人行道、騎樓亂象(固定式、違建)

（北屯區崇德路2段)



騎樓亂象(固定式、違建)

（南屯區黎明路1段) （北區英才路)



執行現況

五、對於固著式路障或商家將騎樓整個封

死之定著建築物，涉及市府業管單位

（都市發展局或建設局）之建築法範疇

，以勸導違規商家自行拆除，或協調地

方里長、民代、商家攤販等代表取得共

識，容留騎樓通道並配合市府各權責機

關，加強管理整頓作為。



執行現況（召開協調會）

104年3月5日召開協調會，邀集北屯區市議員、里長及商家代表
溝通協調，建立共識。

會議決議：
• 店家使用騎樓，自店面起算，

須保留約2公尺通道(物品臨路擺放為原則)。
• 人行道、車道全面禁止擺設。
• 騎樓未經許可不得擺設攤位。



執行現況（府頒清道聯合執行）

列

列管違規地點，涉廢棄物清除、土地屬性疑義、固定式障礙
或違建等違規，則於府頒清道專案，聯合市府都市發展局、
建設局、環境保護局共同執行，以貫徹公權力。



執行現況（府頒清道聯合執行）

地點：銘洋畫廊、八戶日本料理

府頒清道聯合執行改善前 府頒聯合執行改善後



參、本局執行清除道路障礙路段







肆、執行成果

104年1至5

月25日

103年1至5

月25日
比較

取締總件數 6499 4820 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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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除路霸、執行清除道路障礙專案

•104年1至5月25日共計取締件數
6,499件。

•較103年同期取締件數4,820件。
•共增加1,679件。
•本局現行每月規劃府頒「清除道路

障礙工作」，由各分局結合市府相
關單位共同編組執行，針對本市各
類樣態之道路障礙加強執法，藉以
強化民眾尊重行人路權及守法觀念
，突顯政府執法決心，導正民眾占
用道路之違規行為。



伍、結語

無障礙人行空間推動執行，係本市政府一體

性及長期性之工作，所以列入本局「清除道

路障礙工作」重點，特由本局責派警力配合

各權責機關共同執行，全面加強管理整頓及

容留騎樓空間，藉以推動並提升人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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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